
 

 

 

 

 

 

 
 

 

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投资奖励优惠措施简介 

  

一、 税捐优惠 

  

1、  园区事业进口自用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物料及半制品免征进口税捐、货物税

及营业税，且无须办理免征、担保、记账及押税手续。但输往课税区时，应依进口

货品之规定，课征进口税捐、货物税及营业税。 

2、 园区事业以产品或劳务外销者，其营业税税率为零。 

3、  国内企业营利事业所得税调降为 17%。 

  

二、 投资人权益保障 

  

1、  外国投资人享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之优惠条件及权利。 

2、 外国投资人可享有园区事业 100%股权，亦可寻找中华民国政府及本地企业为其共同

投资者。 

3、  外国人或海外华侨投资之盈余、资本利得及孳息可申请汇出。 

4、  外资侨资或其合幷股份超过 45%之企业，政府保证从营运日起 20 年内，不予征收。 

5、  外国投资人得经管理局核准后将投资额申请一次汇出。 

6、 智慧财产权及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7、  科学工业得经管理局核准兼营其业务相关之进出口贸易业务。 

  

三、 政府参与投资 

  

1、  投资人可以申请政府参与投资，出资额最高可达总资本额 49%。 

2、 代表政府出资之机关有：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或其他开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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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术作股 

  

科学工业得以经监察人审查之公正有关机关团体或专家技术作股鉴价书，提股东会决议

通过后，径向管理局工商组办理设立或发行新股变更登记。 

  

五、 募集资金  

 

国内外投资人若有资金需求，可透过『中华民国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筹募资金。该

公会拥有国内会员 180余家创投公司，定期举办研讨会、说明会，扮演会员与科技公司

间的桥梁，促成投资交流。 

 

六、 研究发展奖励办法 

  

1、  管理局得提供创新研发产学合作补助，申请机构需取得园区「科学工业」资格且结

合产学合作模式得提出申请，每件获得核准之研究发展计画，最高可获得补助金新

台币 1,000 万元，但以不超过该计画总经费之 50%为限。 

2、 园区事业可在投资于公司研发支出金额 15%限度内，抵减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

税额，以不超过公司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 30%为限。 

3、  使用于研究与发展之机器设备可免进口税捐。 

  

七、 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优惠措施 

  

1、  投资抵减 

投资生技新药公司达 3年以上之营利事业股东，以其取得该股票的价款 20%为限，

可自有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起 5年内抵减各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创投须于

第四年度起 5 年内抵减。 

 

2、 研究发展及人才培训支出 

（1）  依支出金额 35%限度内抵减营利事业所得税，可在实际出现获利的年度起 5

年内抵减各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 

（2）  超过前二年之平均数者，超过部份按 50%抵减营利事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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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引研发人才 

（1）  技术入股的所得可享有暂缓课征所得税待遇，课税年度可延后至股票转让、

赠与或作为遗产分配时，始按实际交易价格，扣除取得成本课征所得税，无

缓课年限限制。 

（2）  公务员若为新创生技新药公司主要技术提供者，该公务员得持有公司创立时

10%以上之股权，幷得担任创办人、董事或科技咨询委员，不受公务员服务

法的限制。学研机构之研发人员在该任职机构同意下，得担任生技新药公司

研发咨询。 

 

资料来源：台湾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者协助，敬请浏览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官网网站

www.bycpa.com  或发送电邮至 enquiries@bycpa.com  或致电与启源之专业顾问联系。 

http://www.bycpa.com/
mailto:enquiries@bycpa.com

